
五常市龙凤山镇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号）、《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

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号）和省、市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编制此报

告。报告所列数据统计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本年度报告内

容可通过可以通过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查阅，网址为：

http://wcsxxgk.harbin.gov.cn/col/col12596/index.html进行查阅。如有疑问，请联系龙凤山镇政府。

地址：五常市龙凤山镇光辉村，邮编：150200，电话：0451-55828010。

一、总体情况

（一）主动公开方面。截止到 12月 31日，我镇累计政府信息公开 44条。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2021 年度，龙凤山镇未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零报

告。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设置专职信息管理人员，保证信息公开工作有计划、有等

级、有质量动态进行。

（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开设服务窗口，提供公共卫生、劳动保障、计划

生育、法律咨询等服务。通过各类媒介，及时公布信息，加大对政府信息工作进行宣传，让

社会公众全面了解各项事务。

（五）监督保障方面。以公开促落实，以公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并且进行工作考

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全年未发生针对龙凤山镇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件、

行政诉讼案件和举报申诉件。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部分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对信息

的梳理筛选不仔细，报送信息不全面。下一步，首先，做好培训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认识

度和理解度；其次，报送信息建立筛选流程，确保信息全面准确。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龙凤山镇 2021 年未收取信息处理费。


